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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专题：教师“批评权”的中国式困局 

 

热点提示：2009 年教师节前不久，教育部给全国中小学老师送上一份“贺礼”——

出台了个《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其中第十六条是“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

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老师批评学生，为何还要教育部发文赋权？不少人提出，老师

教育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根本不应该“特此规定”。现在的师生关系究竟怎么了？中

小学教师的“批评权”惹得争议四起，有人嘲讽其奇特，有人叹息其无奈。 

 

 

针对新时期基础教育的发展要求，教育部近日印发《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

在工作量、待遇以及教育学生等方面强化了班主任的权利，并从待遇方面加强了保障

性规定。《规定》第十六条明确:“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

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 

批评和表扬从来都是教育活动的两翼，一味表扬显然无力肩负起教育学生的重

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班主任和其他老师有权批评学生是一种不言自明的道理，似乎

没有必要通过教育部的红头文件来加以认定。不过，正如接受采访的教育部基础教育

一司负责人所言，一些地方和学校也出现了教师特别是班主任教师不敢管学生、不敢

批评教育学生、放任学生的现象。出于纠偏意图而强调班主任的批评权利，倒是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关于这条规定的疑惑。 

老师不敢批评学生，看似很荒诞，实际上却不是罕见的现象。2008 年 6 月，安徽

省长丰县双墩镇吴店中学的两名学生在上课时打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授课教师杨某

某因为未加以制止而被称为“杨不管”。这种“不管”背后其实存在隐情，就在“不

管”事件发生的半年之前，这所学校还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血案。一名姓刘的学生

用菜刀砍断了班主任的 4个手指，原因竟是前一天下午该学生上学迟到后被老师批

评。更为惨烈的事件发生在 2008 年 10 月，两名教师之死都与批评学生有关。10 月 4

日，山西朔州 23 岁的教师郝旭东被学生李某捅死在教室；10 月 21日，浙江缙云 31 岁

的女教师潘伟仙被学生丁某掐死在家访途中。 

大凡说事最忌空论，在上述背景下，教育部以文件形式强调班主任有批评学生的

权利，应当说确有其必要性。进一步而言，教育部不但有声明此种权利的必要，而且

有保证此种权利得以落实的必要。因为准确地说，班主任和其他老师之所以不敢批评

学生，不是因为有相关制度规定不能批评学生，而是因为他们的批评权利在现实中遭

遇到种种阻力。在声明教师的批评权利之外，更重要的是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打

通包括班主任在内的教师行使批评权利的路径。很简单，如果教师还会因为正常的批

评而遭遇不正常的对待，比如来自校方、教育主管部门的责难，以及来自家长、学生

方面的报复，那么即便批评权利写在纸上他们也不会去使用。 



维护教师的批评权利，说到底是为了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维护教师权利与

维护学生权利在大的方向上并不矛盾。问题在于，不恰当的批评可能发展成体罚等侵

犯学生权益的行为。因此，界定到底什么是“适当方式的批评教育”，就成了在教师

权利和学生权利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关键。尽管教师会认为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但

是如果批评最终是以体罚等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批评教育也就失去了它的正当性。相

反，如果学生和家长动辄视批评为侵权，最终结果只能是老师不敢批评。无论是《未

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

行为”的规定，还是上述《规定》中“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表述，

都还存在细化和具体化的空间。 

一个红头文件显然不可能涵盖所有对象，因此《班主任工作规定》对于班主任批

评权利的明确，也可以推导出所有教师对批评权利的拥有。在“不敢批评”的现状

下，这样的规定不乏其存在的价值。让教师真正变得敢于批评，同时又能使这种批评

行驶在真正“恰当”的轨道之中，还需要更加明确的配套措施。 （资料来源：周东飞

《有必要强调教师批评权利的实现》，《潇湘晨报》，2009年 08 月 25日） 

 

 

 

专题视频及简介 

 
《教师批评学生，是天经地义吗？》 

“班主任有权采取适当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这是目前教育部在

《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中做出的详细规定，规定一出就引起了广泛争议。

有叫好的，觉得当下，一些老师不敢批评学生，放任学生自流，规定有助于加

强老师责任心。有不屑的，老师的批评权还要教育部来确认？有反对的，生怕

老师拿着尚方宝剑行为过火，糟蹋了赏识教育的成果。教育部说的适当方法是

什么？让人难以把握。（视频来源：土豆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LFZJ8C-8kA 

） 

《教师批评权背后的尴尬》 

在强调尊重学生维护学生权利的今天，一些地方和学校也出现了教师特别是班主任不敢

批评学生的现象。由正确的尊重学生发展成为片面的不敢批评学生，教师的批评权遭遇了怎

样的尴尬？教育部以行政法规形式赋予教师“批评权”，不免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弦外之音。

（视频来源：优酷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yOTg4Njcy.html） 

 


